
契約變更常見缺失

及

案例解析

陳 建 良



前 言

一、契約要項重點介紹

二、履約管理注意事項

三、變更契約之情況

四、變更契約常見錯誤態樣

五、採購之實例缺失解析

六、Q & A

大綱



前 言



113年稽核報告期間違反法令條款統計(113/01~113/12)

項次 違反採購法相關法條或有瑕疵情形(違反法令條款) 案件數

1 政府採購錯誤行為態樣序號1之9(招標文件資料錯誤) 1594

2
政府採購錯誤行為態樣序號6之8(公告內容與招標文件之內
容不一致，例如：截止投標期限不一致)

910

3 政府採購錯誤行為態樣序號1之11(招標文件過簡) 719

4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3條(工作小組初審意見) 518

5 政府採購法第61條項(決標公告) 346

6 政府採購錯誤行為態樣序號12之1(履約管理) 335

7 政府採購法第46條(底價之訂定) 289

8 政府採購錯誤行為態樣序號1之12(效益目標/分析指標) 275
9 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6款 246
10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6條 226

11 政府採購錯誤行為態樣序號1之4 216

12 政府採購錯誤行為態樣序號6之4 215



機關辦理財物採購及履約管理常見錯誤

(一)對於本單位之需求未充分了解。

(二)對招標文件及契約條款之認識是否充分？

(三)招標文件規定(資格、規格及契約條款)開列
不完整或不妥適。

(四)機關與廠商對契約規定認知有差異，但機關
不願與廠商充分溝通。

(五)變更設計(修改契約條款)偏多。

(六)廠商履約結果與契約內容不盡相同，機關仍
勉強予以驗收。

(七)契約變更簽核內容不完整或理由未盡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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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契約要項重點介紹



機關辦理財物採購前自我檢核表

工程會96.1.19.工程企字第09600030920號函
…各機關於辦理查核金額以上之財物採購前檢核相關
重點事項，「機關辦理財物採購前自我檢核表」…。
說明：
一、查部分機關辦理財物採購，於訂定採購需求或規
格條件時，未以未來使用或營運管理之需要考量，
造成額外維修費用、延誤履約進度、影響採購品質
效率等情形，爰研訂上開檢核表以利採購人員於辦
理採購前預先檢核。

二、請各機關辦理查核金額以上財物採購前，先填妥
檢核表，併同招標文件稿，依規定層報機關首長或
其授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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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辦理財物採購前自我檢核表

自我檢核事項
是/
有

否/
無

不適用
者免填

1.本機關是否曾有採購類似標的之
前例

2.本機關過去採購之類似標的之使
用情形是否符合預期需求

3.過去採購經驗如有未符合預期需
求情形，辦理本次採購時有無檢討
改進

4.是否曾瞭解其他機關有無採購類
似標的及使用經驗

5.國內廠商有無製造/供應能力 8



機關辦理財物採購前自我檢核表

自我檢核事項 是/
有

否/
無

不適用
者免填

6.國內廠商對於週邊相關設備、零件、
技術、工法是否有製造或供應能力

7.是否曾瞭解外國產品之工作環境是否
與我國相似

8.擬訂定之技術規格如有國家標準者，
是否據以訂定技術規格

9.擬訂定之技術規格如有國際標準者，
是否據以訂定技術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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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辦理財物採購前自我檢核表

自我檢核事項
是/
有

否/
無

不適用
者免填

10.行政院所屬各機關辦理新台幣1億元
以上之財物採購，是否辦理招標文件公
開閱覽

11.有無曾與接管、養護或使用等機關（
單位）充分溝通

12.有無考量接管、養護或使用等機關（
單位）具有營運、操作能力

13.有無考量未來營運、安裝地點之工作場
所及物理環境等條件（包含工作溫度、日
照、輻射強度、降雨、空間及其他類似條
件等）使採購標的可正常使用、營運 10



機關辦理財物採購前自我檢核表

自我檢核事項
是/
有

否/
無

不適用
者免填

14.有無檢核擬採購標的與既有之相關設
備、系統之可銜接、適用及支援性

15.如屬國外產製品或技術，是否要求提
供技術移轉、或採購部分國產品

16.是否檢核採購數量及計畫配置地點之
妥適性

17.有無考量將未來數年之維護、營運服
務經費一併考量分年編列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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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辦理財物採購前自我檢核表

自我檢核事項
是/
有

否/
無

不適用
者免填

18.是否檢核採購經費編列之合理性

19.有無考量須將原有採購之後續擴充納
入辦理

20.是否檢核使用年限與採購經費之經濟
效益

21.如屬巨額採購，有無依「機關提報巨
額採購使用情形及效益分析作業規定」
第2點規定簽經機關首長核准規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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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須知及契約範本之重點

一、投標須知範本重點：

(一)採購標的為工程、勞務或財物(購買/租賃或定製)

(二)採購金額/預算金額/招標方式

(三)受理廠商異議之機關，受理廠商申訴或履約爭議
調解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名稱

(四)是否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

GPA；臺紐經濟合作協定；臺星經濟夥伴協定

(五)是否以統包辦理招標；是否以允許廠商共同投標

(六)廠商以請求釋疑之期限；投標文件有效期

(七)廠商應遞送投標文件份數；投標文件使用文字。

(八)開標時間、地點

(九)不分段開標、分段開標
13



投標須知及契約範本之重點

一、投標須知範本重點(續)：
(十)押標金金額、履約保證金金額及其他保證金金額
(十一)廠商繳納押標金，不予發還或予追繳之情形
(十二)訂底價(是否公告)，不訂底價，理由為：訂

定底價確有困難之特殊或複雜案件；以最有利標
決標之採購；小額採購。

(十三)決標原則：(1)最低標(是否依採購法施行細則
第64條之2採評分及格最低標辦理(審查項目、標
準及審查方式如附件)；(2)最有利標(評選項目、
標準及評定方式如附件)。（2-1）適用最有利標
(需報經上級機關核准)；或(2-2）依採購法第22
條第1項(第9款/第10款/第11款/第14款)準用最有
利標。(2-3）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參考最有利標
精神擇符合需要者辦理議價。(3)最高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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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須知及契約範本之重點

一、投標須知範本重點：

(十四)是否保留未來向得標廠商增購之權利 (擬增購
之項目及內容請載明擴充之金額、數量或期間上
限，並應將預估所需金額計入採購金額。)

(十五)是否屬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具敏感性
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之資訊服務採
購。 (倘是，則廠商不得為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
會公告之陸資資訊服務業者。經濟部投資審議委
員會網站 http://www.moeaic.gov.tw/)。

(十六)投標廠商之標價條件；投標廠商標價幣別：採
購標的之維護修理(是否由得標廠商負責一定期間，
費用計入標價決標。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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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須知及契約範本之重點

一、投標須知範本重點：

(十七)投標文件須截止期限前，以郵遞或專人送達指
定地點

(十八)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特定資格及應附具之證
明文件…外國廠商之投標資格及應提出之資格文
件，附經公證或認證之中文譯本。另如(勾選)允
許合作社為投標廠商，且投標廠商為合作社者，
應依合作社法之規定，並附具合作社章程，且章
程業務項目需涵蓋本採購委託工作項目)

(十九)全份招標文件內容。

(二十)受理廠商檢舉之採購稽核小組、法務部廉政署
與法務部調查局及機關所在地之調查站處（站、
組）連絡電話、傳真及地址檢舉電話及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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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須知及契約範本之重點

財物採購契約範本(113.12.26版本)重點：
第1條 契約文件及效力 第2條 履約標的
第3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 第4條 契約價金之調整
第5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 第6條 稅捐
第7條 履約期限 第8條 履約管理
第9條 履約標的品管 第10條 保險
第11條 保證金 第12條 驗收
第13條 保固 第13條 遲延履約
第15條 權利及責任 第16條 契約變更及轉讓
第17條 契約終止解除及暫停執行
第18條 爭議處理
第19條 其他

17



工程會114.7.10.工程企字第1140100343號函

依政府採購法(下稱本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認定機
關辦理採購，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屬「其他經主管
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行為」情形：
一、廠商或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與
機關人員，共同違反本法第26、34或37條1項規定。
二、有本法第50條第1項第5款情形。
三、廠商或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有
本法第87、90或91條規定構成要件事實之一。
四、廠商或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與
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規劃/設計/審查/監造/專案管理
或代辦採購廠商之人員，共同實施本法第88條規定構
成要件事實。
五、廠商或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與
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規劃/設計/專案管理或代辦採購
廠商之人員，共同實施本法第89條規定構成要件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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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履約管理注意事項



20
20

履約管理應注意事項

◎熟悉契約內容(平時即須加以研析，預防爭議)

◎範本資料文件/重要條款建檔保存，隨時更新

◎遵守招標文件/契約所定程序、期限

◎以書面為主(注意契約/法令所定通知格式)

◎通知承商、文件，皆應保留其送達、收訖證明

◎隨時注意契約之基本要求/權利，保全證據

◎佐證文件（照片、影片、試驗報告、來源證明）

◎是否納入第三公證人之協助(規劃時即考慮)



簽約/履約管理注意事項

1.得標廠商各單項價格於決標後如有調整之必
要者，依契約所定方式調整，以合理為前提，
勿強以機關不合理之預算單價調整廠商標價
單價，並注意廠商所報單項價格有無不合理
情形。(部分標價偏低)
2.契約價金之給付及調整
3.契約之履約期限–屆期前/有遲延時，應注
意催告
4.廠商管理(分包廠商之管理與審查)
5.廠商履約人員有不適任之情形，應即時要求
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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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履約管理注意事項

6.注意廠商有無違反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

7.督促廠商注意履約品質，辦理自主檢查。

8.廠商是否依契約辦理檢(試)驗；檢(試)驗報告有
無偽造變造情形。

9.機關發現或預見廠商之履約瑕疵，或有其他違反
契約之情事者，通知廠商限期改善。廠商未於期限
內改善者，依契約約定辦理。

10.查驗、測試或檢驗結果不符合契約約定者，機關
書面通知廠商依契約免費改善、拆除、重作、退貨
或換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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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查察廠商是否依契約所定保險內容投保，
避免廠商以過高之自負額或除外不保之批註
等方式，減省保險費用，致保險範圍不足。

12.保證金應注意廠商連帶保證書及連帶保證
保險單之有效期、提前通知展期、有效期內
通知銀行/保險公司給付。

13.勿要求廠商履行契約以外之工作。

簽約/履約管理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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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113.11.7.工程企字第11301004821號函
主旨：機關辦理勞務採購，可採現場查驗方式者，
仍應以現場查驗為之，並…妥適訂定履約管理方
式…。
說明：
二、採購法第71條規定：「機關辦理工程、財物
採購，應限期辦理驗收，並得辦理部分驗收(第1
項)。…前三項之規定，於勞務採購準用之(第4
項)。」機關辦理勞務採購之驗收，倘標的兼有工
程或財物性質(例如：資訊服務之硬體設備等)，
而可採現場查驗者，仍應以現場查驗為之，而非
一律採書面驗收。

履約管理注意事項-訂定適當驗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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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113.11.7.工程企字第11301004821號函
說明：
三、又採購法第70條規定：「機關辦理工程採購，
應明訂廠商執行品質管理、環境保護、施工安全衛
生之責任，並對重點項目訂定檢查程序及檢驗標準
(第1項)。機關於廠商履約過程，得辦理分段查驗，
其結果並得供驗收之用(第2項)。…財物或勞務採
購需經一定履約過程，而非以現成財物或勞務供應
者，準用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第5項)。」機關辦
理需經一定履約過程之勞務採購案(如：草坪修剪、
灌木修剪、環境清潔等)，對重點項目應訂定檢查
程序及檢驗標準、頻率，強化履約管理，並得辦理
分段查驗。

履約管理注意事項-訂定適當驗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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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113.11.7.工程企字第11301004821號函
說明：
四、機關為確保勞務採購之品質管理，請依案件
屬性導入合宜之科技管理方式，舉例如下供參：
(一)清潔類、巡邏類：
１、運用巡簽系統搭配智慧型手機，於定點設置
打卡簽到點或規定於定點自拍上傳照片，以查知
實際簽到時間及地點，避免履約人員事先簽到、
代為簽到等情形；
２、以GPS記錄巡檢軌跡，或每日安排不同巡檢
路線，彈性調整人力分布，確認人員移動速度之
合理性。

履約管理注意事項-訂定適當驗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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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113.11.7.工程企字第11301004821號函
說明：
四、機關為確保勞務採購之品質管理，請依案件
屬性導入合宜之科技管理方式，舉例如下供參：
(二)清潔類、植栽修剪類：
１、機關就廠商提交施作前中後照片，要求一定
解析度以上，搭配導入軟體協助比對書面報告照
片或表格之異同性。
２、大面積範圍履約可搭配運用無人機，抽查廠
商履約情形。
(三)取樣監測類：配合衛星影像、空拍圖及GPS
定位，標記廠商取樣點位及時間，確認現況地形
及距離，以輔助確認廠商取樣之可信度。

履約管理注意事項-訂定適當驗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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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收據少於契約金額

案情摘要：

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招標，預算書(有明列餐費
交通保險等單項)，決標方式是以單價決標，
契約內也有單價分析表(每人的單價)，付款
辦法是以每人單價乘參加學生數，現付款時
保險費收據少於契約金額，但保險條件符合
契約要求，當我要求扣款時，契約內未規定
保險收據金額少於契約要扣款，且契約付款
辦法是每人單價乘以參加學生數量，機關應
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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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收據少於契約金額

8813123：保險為專業服務

8817112：承包廠商依契約規定投保，其實際支付保險
費用雖低於契約所列該項目金額，機關仍應依契約所
列金額支付廠商。

8818203：(1)來函所附「消防整修工程合約書」第19
點，已載明遇天災或人力不可抗拒之災禍…，其「損
(焚)毀或滅失」…由簽約「雙方共同核定」，故應由
簽約雙方就損害情形共同協調認定各自負擔之部分。
三、另契約第25點載明「乙方應…依甲方規定投保工
程保險，保險費…列入工程標單內。乙方所投保之保
險費不得少於合約項目所記載之金額。」故…由保險
公司理賠之部分，不應納入南投醫院負擔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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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契約規定投保

工程會113.8.5.工程企字第1130015472號函
主旨：關於工程保險之附加條款限縮承保範圍
或契約對保險要求，其減價收受相關疑義…。
說明：
二、來函主旨所述，如係驗收未完成前即發現
工程保險不符契約要求，且無不可歸責廠商之
事由者，本會113.4.30.工程企字1130008036號
函諒達說明二請參照。另請檢視個案契約是否
有本會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13條第(九)款：
「保險單正本1份及繳費收據副本1份，應於辦
妥保險後即交機關收執。…」或類似約定，並
檢討機關是否落實履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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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契約規定投保 – 減價收受

工程會113.8.5.工程企字第1130015472號函
說明：三、…「驗收合格」後方發現工程保險不符
契約要求乙節，茲提供本會意見如下：政府採購法
第72條第2項所稱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並未規定
已驗收合格即無該項之適用；參酌近期法院實務判
決…契約第4條第(一)款：「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
而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契約預定效
用，經機關檢討不必拆換、更換或拆換、更換確有
困難者，得於必要時減價收受。…」未限制減價收
受及計罰違約金不得於驗收後為之；綜上，驗收合
格後始發現工程保險之履約情形與契約約定不符，
倘有減價之必要，得依政府採購法第72條第2項、
施行細則第98條第2項規定檢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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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收據少於契約金額

89011787：對於保險法主管機關核定之「規章費
率」，如無由業者調整之可能，機關可於招標文
件載明固定費率，並以該費率決標。

09700502110：工程保險費…不再單獨報價，尚未
違反政府採購法規定。

10100474650：已決標工程，契約如訂有增減保險
費用之特別約定者，依契約約定辦理...尚未決標
之工程，招標文件請勿訂定「多要退、少不補」
條款(即契約所列保險費用金額較廠商實際支付金
額為多者要退，契約所列保險費用金額較廠商實
際支付金額為少者不補)，以免與本法第6條第1項
所定公平合理原則未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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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要求廠商履行契約以外之工作。

工程會114.4.22.工程企字第1140100142號函
說明：二、按採購法第70條及第72條第1項規定，
機關應確實依契約、圖說、貨樣規定落實履約管
理及辦理驗收，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7條第3款及
第6款亦明定「不依法令規定辦理採購」及「未公
正辦理採購」為採購人員不得有之行為。基此，
機關於履約過程，應依契約、法令及市場交易慣
例，合理要求廠商落實履約管理及辦理驗收；如
機關要求廠商履行契約未約定之事項，或有逾越
法令及市場交易習慣之不合理要求，屬刁難廠商
情形，違反上開倫理準則規定…。
三、另…機關…可依採購法…成立採購工作及審
查小組協助提供疑義或爭議處理之諮詢。



工程會114.5.9.工程企字第11400071091號函
主旨：機關以開口契約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採購，
不可要求廠商施作或提供非屬契約約定之項目…。
說明：二、按採購法第70條、第71條及第72條第1
項規定，機關應確實依契約、圖說、貨樣規定落
實履約管理及辦理驗收。審計部查核部分機關以
開口契約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採購執行情形，發
現有機關實際要求廠商履約項目與契約約定品項
標的內容不同，卻依原契約品項標的內容予以驗
收付款等欠妥情事，請各機關勿未經另案採購或
契約變更程序，要求廠商履行非屬契約約定之項
目，避免上開情事發生。

履約管理注意事項-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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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更契約之情況



1.契約變更內容應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2.有無製作契約變更書(兩造書面同意，才得以變更)
3.辦理契約變更，屬契約既有項數量之增減或新增工
作，皆須敘明符合採購法第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
4.須敘明依據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
定第幾項辦理變更。
5.申請契約變更核准金額之計算，係以加帳金額及減
帳(絕對值)之累計金額計算。

91.3.29.訂頒「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
規定一覽表」、99.5.18.訂頒「政府採購法規定須報
上級機關核准核定同意備查事項上級機關權責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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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變更應注意事項



契約變更應注意事項

6. 如廠商要求變更契約，廠商得敘明理由，徵
得機關書面同意後辦理之，但不據以增加約價金。
(但書：採購契約要項第21條第2項)

7.契約金額、履約期限增加或延長時履約保證金、
保險單之金額及有效期須配合調整。

8.如原採購金額未達查核金額經契約變更後達查
核金額以上之者，應補具辦理結果之相關文件送
上級機關備查。

9.議價作業採總價或單價議價辦理，原則上應與
原契約方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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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變更應注意事項

10.底價核定時間是否符合採購法第46條規定。
是否有參考廠商報價單或估價單，底價封套是否
密封。

11.減價程序是否符合規定。(議價減價次數)

12.投標廠商聲明書仍須廠商提出。

13.廠商如履約中被停權，應依採購法第103條第
2項簽報上級機關核准。

14.採購之重要事項時(特定需求必須契約變更)，
須由法務人員協助處理。

15.機關有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或專案管理之
廠商亦應會同協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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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辦理契約變更

案情摘要：
某經警政機關採購防彈衣一批之採購案，契約
文件規定防彈衣材料由ΟΟΟ分公司檢驗通過
後驗收，且二次驗收後未通過即視同解除契約。
廠商交付標的後，經檢驗公司檢驗結果結果為
不合格，得標廠商對契約規定之檢驗標準提出
質疑，最後由紡織研究所檢驗通過，可否結案？

契約規定之檢驗標準是否合理？
契約規定之第三公證檢驗機構事是否有多家？
契約要項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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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辦理契約變更–經濟部標檢局經標1字第10300600210號

「正字標記同等品之認定原則」關於認證機構所認可之
檢測實驗室(其認可範圍需包含產品檢驗項目)疑義…。

說明：二、依工程會95.11.16.工程企字第09500426900
號函示說明三有關「正字標記之同等品」之認定原則，
應同時具備下列文件，僅敘明如下：

（一）「產品產製工廠」取得下列機關(構)之一所核發
之CNS12681(ISO 9001)品管認可登錄證書：

1、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2、標檢局認可之「正字標記認可品質管理驗證機構」。

3、經簽署國際認證聯盟(IAF)相互承認協定之認證機構
(如我國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所認證之品管
驗證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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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辦理契約變更–契約要項第21條(廠商要求變更契約)

21、契約約定之採購標的，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廠商
得敘明理由，檢附規格、功能、效益及價格比較表，徵
得機關書面同意後，以其他規格、功能及效益相同或較
優者代之。但不得據以增加契約價金。…：

(一)契約原標示之廠牌或型號不再製造或供應。

(二)契約原標示之分包廠商不再營業或拒絕供應。

(三)因不可抗力原因必須更換。

(四)較契約原標示者更優或對機關更有利。

(五)契約所定技術規格違反本法第26條規定。

屬前項第四款情形，而有增加經費之必要，其經機關綜
合評估其總體效益更有利於機關者，得不受前項但書限
制。



四、變更契約常見錯誤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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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契約常見錯誤態樣

四、(一)變更契約常見原因

1、機關通知廠商變更契約-必要時，參考契約要

項第20條規定(如後第1頁)

(1)變更設計-設計錯誤-未追究責任

(2)政策改變-刪減或更改項目(未先作效益分析)

(3)配合需求增減項目或數量(有無大量增加？)

2、廠商要求變更契約

參考契約要項第21條規定(如後第2頁)

3、非可歸責於機關或廠商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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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通知廠商變更契約–契約要項第20條

(機關通知廠商變更契約)
20、機關於必要時得於契約所約定之範圍內通
知廠商變更契約。除契約另有規定外，廠商於
接獲通知後應向機關提出契約標的、價金、履
約期限、付款期程或其他契約內容須變更之相
關文件。
廠商於機關接受其所提出須變更之相關文件前，
不得自行變更契約。除機關另有請求者外，廠
商不得因第一項之通知而遲延其履約責任。
機關於接受廠商所提出須變更之事項前即請求
廠商先行施作或供應，其後未依原通知辦理契
約變更或僅部分辦理者，應補償廠商所增加之
必要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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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要求契約變更–契約要項第21條

21、契約約定之採購標的，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廠商
得敘明理由，檢附規格、功能、效益及價格比較表，徵
得機關書面同意後，以其他規格、功能及效益相同或較
優者代之。但不得據以增加契約價金。…：

(一)契約原標示之廠牌或型號不再製造或供應。

(二)契約原標示之分包廠商不再營業或拒絕供應。

(三)因不可抗力原因必須更換。

(四)較契約原標示者更優或對機關更有利。

(五)契約所定技術規格違反本法第26條規定。

屬前項第四款情形，而有增加經費之必要，其經機關綜
合評估其總體效益更有利於機關者，得不受前項但書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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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契約錯誤態樣-加減價契約增加，刊登決標公告內容錯誤

案例說明：

機關辦理某一工程採購，預算為3,507,180元，

決標金額為3,486535元，第1次變更設計預算金

額增加1,291,465元，惟查109年2月4日第1次變

更設計決標公告「預算金額」欄位登載為

4,798,645元(僅計入新增項目部分)，「總決標

金額」欄位登載為4,778,000元(僅計入新增項目

部分)，未計入原契約工項之「加帳金額」及

「減帳金額」，有何問題？

解析：應注意「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
備查規定一覽表」之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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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契約錯誤態樣-加減價契約增加，刊登決標公告內容錯誤

「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
表」之附記： (1/3)

(一)契約變更，指原契約標的之規格、價格、數
量或條款之變更，並包括追加契約以外之新增工
作項目；其變更，得分別適用採購法第22條第1項
各款情形為之，但變更部分之累計金額應合計之。

(二)變更部分之累計金額，指契約價金變更之
「加帳金額」及「減帳絕對值」合計之累計金額。

(三)契約價金於變更後達查核金額之當次以後之
變更，適用查核金額以上採購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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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契約錯誤態樣-加減價契約增加，刊登決標公告內容錯誤

「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
表」之附記： (2/3)

(四)「核准規定」欄，係指機關辦理契約變更或
加減價之核准權責規定，其核准與否應考量契約
變更、加減價及採限制性招標辦理之適法性及妥
適性。「核准」，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為之。

(五)機關辦理採購，其決標金額依採購法第61條
(於政府採購公報刊登決標公告)或第62條(定期彙
送決標資料)規定傳輸至本會資料庫後，如有契約
變更或加減價之情形，致原決標金額增加者，該
增加之金額，亦應依上揭規定辦理公告、彙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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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契約錯誤態樣-加減價契約增加，刊登決標公告內容錯誤

「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

一覽表」之附記： (3/3)

(六)機關辦理工程採購，其須辦理契約變更

而新增非屬原契約數量清單內所列之工程項

目者(不包含漏列項目)，該新增工程項目單

價編列方式，應以原預算相關單價分析資料

為基礎，並考慮市場價格波動情形。其底價

訂定，並應符合政府採購法第46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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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契約錯誤態樣-加減價契約增加，刊登決標公告內容錯誤

「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

覽表」之附記： (3/3)

備註：

某機關採購案第2次契約變更決標公告，即於決

標公告之「附加說明欄位」中加註：本次契約

變更加帳金額為331萬476元，減帳金額為215萬

1,219元(加減帳淨額為115萬9,257元)，本次契

約變更累計金額為546萬1,695元，合計契約變

更累計金額為819萬4,264元；變更後契約總價

為2,095萬8,508元。謹以此案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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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更契約常見錯誤態樣-設計錯誤，未追究責任

契約變更之事由涉有設計疏失情事，未依約檢討

設計廠商責任。

案例說明：

機關辦理吊橋修復工程採購，設計廠商有無依職

業安全衛生法規編列安全衛生費用甚為重要，查

第1次變更設計加帳金額為5,490,679元，安全衛
生費用新增計25工項，金額新增計4,798,654元

(佔第1次變更設計加帳金額87.4％)，應係設計

廠商於設計階段疏漏，未務實周延編列安全衛生
費用情事所致，惟機關未就前開情事依約檢討設

計廠商責任。機關有所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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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更契約常見錯誤態樣- 簽及法條之適用未符法令要求

必要時-契變以限制性招標辦理，惟未就個案敘明
符合採購法第22條1項何款情形/僅照錄法條文字。

案例說明：

(一)按採購法施行細則第23條之1第1項規定：
「機關依本法第22條規定辦理限制性招標，應由
需求、使用或承辦採購單位，就個案敘明符合各
款之情形，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二)所列數案採限制性招標洽原施工廠商施作，
惟查機關簽報變更設計，未敘明符合採購法第22
條第1項何款之情形或…僅照錄採購法第22條第1
項第6款法條文字，未就個案情形具體敘明符合採
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採限制性招標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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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更契約常見錯誤態樣-增加逾30%,未議合理單價

契約個別項目實作數量增加逾30%，未依約以契約變
更合理調整契約單價。

案例說明：契約第3條第1款訂明契約價金之給付採
部分依契約價金總額結算，部分依實際施作或供應
之項目及數量結算，同條第3款訂明：「採實際施作
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給付之部分：1.工程之個
別項目實作數量較契約所定數量增加達30%以上…之
部分，應以契約變更合理調整契約單價及計算契約
價金…」查本案結算書所列之「太空包」及「不織
布」工項(依約採實作實算計價)依原契約實作數量
均較契約所定數量增加逾30%，惟前開工項…未依契
約約定「其逾30%之部分，應以契約變更合理調整契
約單價及計算契約價金」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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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更契約常見錯誤態樣-無必需向原供應商議價

狀況：後續擴充部分，尚非必須向原供應廠商採
購，卻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4款辦理契約變更。

案例說明：

簽報變更設計之簽文說明四載明「…依據政府採
購法第22條第1項第4款規定，與原有採購有相容
性或互通性之需要，必須向原供應廠商採購」，
未具體敘明符合該款採限制性招標之理由，有僅
照錄法條之虞，且新增項目LED全程電子看板等
工程，疑有採購法第22條第1項各款執行錯誤態
樣第4款、(一)「原有採購之後續擴充，並無必
須向原供應廠商採購之理由，卻以本款為由辦理」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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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契約常見錯誤態樣-產地改變之處理

案例：

某機關利用臺灣銀行採購部共同供應契約，洽某

廠商採購資訊設備，政府電子採購網之共同供應

契約網頁標示該廠牌型號之產地為日本，惟交貨

前，該立約商致函機關，表示因該廠牌在日本之

製造廠停產，產線移往馬來西亞，並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請機關同意變更契約，將原共同供應契

約訂單標示之產地，由日本變更為馬來西亞，原

下訂之廠牌型號不變。機關可否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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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更契約常見錯誤態樣-來源地改變之處理

產地由日本變更為馬來西亞，原廠牌型號不變。

問題：

1.查臺灣銀行採購部共同供應契約之契約條款內
容並無「契約變更」之規定，機關得否逕行引用
採購契約要項第20點及第21點之規定辦理契約變
更？

2.如本案立約商未於交貨前申請契約變更，而是
驗收時機關始發現產地與訂單標示不符，應如何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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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更契約常見錯誤態樣

產地由日本變更為馬來西亞，原廠牌型號不變。

解析1：按臺灣銀行採購部辦理之共同供應契約條款
多列有下列條款，(以臺灣銀行採購部招標案號：
LP5-113036臺灣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採購部代理各機
關、學校等辦理「傳真機及影印機」共同供應契約
採購案契約條款為例，其第卅二條條款就列有「本
契約如有未盡事宜，悉按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令之
規定辦理。」字樣，可供參考引用。

解析2：(1)可參考「驗證登錄證書」上所列資料，
包括產地、型號及核發時間，必要時，得參考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網路資料複核；(2)進口報單資料所列
進口地；(3)是否要減價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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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更契約常見錯誤態樣-產地變更

來源地包括大
陸/馬來西亞

114/6/23修改



四、變更契約常見錯誤態樣

第1組：個人電腦
之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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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更契約常見錯誤態樣

立約商之標
的不得為大
陸廠牌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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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更契約常見錯誤態樣

應附檢驗合格證明文件：第1~4
項次，應附「商品驗證登錄證書」
或「檢驗合格證明文件」，不得以
「商品型式認可證書」替代



應注意事項---商品驗證登錄證書

檢驗標識範
例

R00000

R00000

1.應施檢驗
商品應於證
書有效期限
內運出廠場
或輸入或進
入市場；

2.在有效期
限內運出廠
場或輸入或
進入市場之
商品，不因
證書效期屆
滿而不准販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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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注意事項---國內產製商品合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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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更契約常見錯誤態樣-22-1-4/6之認定問題

狀況：某機關因颱風侵襲，致屋瓦、水塔、太陽
能板、牆面等嚴重受損，爰依採購法第22條第1
項第3款規定，逕洽某廠商辦理修繕工程，履約
期間7月1日至8月31日。至7月中旬，該機關發現
同一建築物災後出現漏水壁癌情形，且部分漏水
點不在原契約修繕之位置，該機關擬就全棟建物
之防水全面體檢及施作防水工程，但屋頂及部分
牆面已在緊急採購之契約範圍內。該機關以2件
工程均涉及屋頂及外牆，如洽其他廠商修繕，將
有施工界面重疊之問題，擬依採購法第22條第1
項第4款規定，以契約變更方式追加防水工項及
金額(追加金額大於原契約金額)，並展延履約期
限至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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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更契約常見錯誤態樣-22-1-4/6之認定問題

疑義：

原案係以緊急採購方式逕洽廠商辦理，工程

會就採購法第22條第1項各款錯誤態樣揭示

不得以緊急採購訂定長期契約，且追加之防

水工程似不符緊急採購之要件；但如另案就

防水工程發包，除有工程界面協調的問題，

極可能造成修繕工程已完成的部分在防水工

程又重新撬開，顯不經濟。有無思考方向之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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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更契約常見錯誤態樣-22-1-4/6之認定問題

解析：

(1)按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4款：原有採購
之後續維修、零配件供應、更換或擴充，因相容
或互通性之需要，必須向原供應廠商採購者。
(註：依據前頁所述，追加工程似認定為原工程
範圍之內？)；又同條第6款：在原招標目的範圍
內，因未能預見之情形，必須追加契約以外之工
程，如另行招標，確有產生重大不便及技術或經
濟上困難之虞，非洽原訂約廠商辦理，不能達契
約之目的，且未逾原主契約金額百分之50者。
(註：依據前頁所述，追加金額大於原契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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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更契約常見錯誤態樣-22-1-4/6之認定問題

解析：

(2)防漏及壁癌部分是否仍為原立約商專長之
一，抑或該立約商需洽另一具專業之分包廠
商施工？故應思考是否符合第4款所述「因相
容或互通性之需要，必須向原供應廠商採購
者」之規定。

(3)有無可能就原契約施工範圍，部份終止契
約，並將該部分納入其後另行招標之工程？

(4)倘使經內部討論，仍擬依據第4款辦理的
話，則建議就本案之情形强化其為何「須向
原供應廠商採購者」乙節之論述。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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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更契約常見錯誤態樣- 契約價金增加履保金未增加

狀況：契約變更致契約價金總額於履約期間增
加，履約保證金未依約辦理補足。

案例說明：

案A契約第14條第16款訂明：「契約價金總額
於履約期間增減累計金額達新臺幣100萬元者，
履約保證金之金額應依契約價金總額增減比率
調整之，由機關通知廠商補足或退還。」案A
第1次變更設計契約金額增加1,601,737元，機
關核有未依前開契約約定通知廠商補足履約保
證金，有政府採購錯誤行為態樣序號十二、
(一)「未確實辦理履約管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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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更契約常見錯誤態樣- - 契約履保金/保險效期未展延

一、契約變更致展延工期，履約保證金是否依約辦
理延長保證書有效期？(「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
作業辦法」第17條第2項：廠商以銀行開發或保兌之
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銀行之書面連帶保證…繳納
履約保證金者…。廠商未能依契約規定期限履約或
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無法於前項有效期內完成
驗收者，履約保證金之有效期應按遲延期間延長之。
二、契約變更致展延工期，保險期間有否依約辦理
順延？(「機關辦理工程保險採購注意事項」第四條
第16款規定：工程發生工期展之處理：得規定保險
公司應就未完工部分所需展延日期展延保險期間，
及其保險費之計算。第17款：工程發生增減契約價
金之處理：得規定依決標費率增減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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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更契約常見錯誤態樣-契約金額增加，履約保證金未增加

解析：

(1)依「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
第16條規定：契約金額於履約期間有增減者，
履約保證金之金額得依增減比率調整之。(2)
又契約第14條第16款訂明：「契約價金總額
於履約期間增減累計金額達新臺幣100萬元者，
履約保證金之金額應依契約價金總額增減比
率調整之，由機關通知廠商補足或退還。」
(3)本案既然於第1次變更設計，契約金額增
已加1,601,737元，機關即應依前開契約約定
通知廠商補足履約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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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契約常見錯誤態樣-非可歸責於機關或廠商之狀況

四、(一)變更契約常見原因

工程會108.2.22.工程企字第1080001262號函

3、非可歸責於機關或廠商之狀況

履約中…案件，因不可歸責於契約雙方之因素，
致廠商履約成本增加者，得採行之處理方式…

說明：

一、108年1月22日工程企字第1080100081號函，
請各機關依個案契約約定及廠商申請之事實及理
由，辦理延長履約期限相關事宜。

二、政府採購法第63條第1項規定：「各類採購
契約以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為原則，其要項
及內容由主管機關參考國際及國內慣例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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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契約常見錯誤態樣-非可歸責於機關或廠商雙方

…(接前頁)說明：三、査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
「契約成立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
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
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各機關履約中之
政府採購案件，如契約未載明依物價變動調整工程
款或所載較前開契約範本嚴格…，考量前開契約範
本之物價調整方式，係由機關擇定，廠商無選擇權，
爰履約期間遇不可歸責於契約雙方之事由，個別項
目物價指數與決標月指數比較之漲跌幅逾10％情形，
契約雙方得參酌民法情事變更規定，依現行契約範
本內容合意辦理契約變更。如有疑義或爭議，機關
可依本會訂定之(請改依「機關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
設置及作業辦法」規定辦理)。



情事變更原則，為「誠實信用原則」之另一表
現。此原則使法律能適應社會情事之變遷，並
公平合理解決變更後之問題，故成為現代各種
法律之主要原則，於憲法、行政法、國際法等
法律，亦有適用。所謂情事變更原則，乃法律
關係（以基於法律行為所成立之法律關係為主
要）發生後至法律效力完成前，為法律效力發
生原因之法律要件之基礎或環境之情事，因不
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時所得預
料之變更，如仍貫徹原有之效力，顯失公平而
有違誠信原則，應認其法律效力有相當變更之
法律規範。

情事變更原則 (補充說明)



情事變更原則

按有效成立之法律關係，應嚴格遵守，不

因事後之情事變更而發生影響，方能維護

法律之穩定性，惟若法律關係成立後，情

事有重大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若仍貫

徹原有之效力，則不僅有背於誠信原則，

且無法適應社會變遷之需要，更非當事人

當時為法律關係之本意，因而乃例外承認

情事變更原則，藉以達成法律適應社會情

勢變遷之功能。



情事變更原則

由於情勢變更原則，乃以排除法律關係因情

事變更所生不公平之結果為目的，故其效力，

原則上仍應維持原有之法律關係，惟僅就不

公平之點，變更法律關係之內容，亦即變更

法律關係之效果，學者謂之第一次效力，如

增減給付、分期或延期給付等是。如依上述

辦法，尚不足以排除不公平之結果，此時方

能採取使其法律關係終止或消滅之辦法，學

者稱之第二次效力，如終止契約、解除契約

等是。



四、變更契約常見錯誤態樣-招標文件內容不合理，
致決標後即辦理契約變更大幅更改原定履約內容。

案例說明：案L於101.8.14.議價決標，101.8.17.
召開施工前協商會議，該次會議結論即做出推翻
部分施作決定，變更施作項目辦理契約變更事宜。
契約變更於101.9.11.決標，由原契約價金為
25,680,000元，增加(加帳)金額為16,545,232元，
減少(減帳)金額為9,006,480元，履約標的金額
變更範圍過大，有與原評選優勝者規劃及履約內
容迥異情事，恐有招標評選公平性之質疑，併請
檢討是否有政府採購錯誤行為態樣十二、(九)
「任意允許廠商辦理契約變更。」及十三、(六)
「未公正辦理採購」之情形。



五、採購之實例缺失解析



以B廠牌取代A廠牌交付標的物產品

案情摘要：

機關辦理採購金額為281萬之財物採購
案件，共有5家廠商投標，經審標結果
均合格，並決標予最低合格標。立約商
簽約、履約過程中，並未向機關反應有
何異狀，但是交貨時，立約商提出替代
廠牌產品，並表示原報廠牌型號之品項
已經停產，機關同意惟驗收紀錄仍按原
型號列入驗收，可否？



以B廠牌取代A廠牌交付標的物產品

案例解析：

1、◎採購契約要項第21點(廠商要求變更契
約)：契約約定之採購標的，其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廠商得敘明理由，檢附規格、功能、效
益及價格比較表，徵得機關書面同意後，以其
他規格、功能及效益相同或較優者代之。但不
得據以增加契約價金。其因而減省廠商履約費
用者，應自契約價金中扣除。

2、機關同意廠商以B廠牌交付，惟按A廠牌驗
收，似未作評估(1)是否整體較優；(2)是否有
減省廠商費用？



◎採購契約要項21點(廠商要求變更契約)：(1/2)

契約約定之採購標的，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廠
商得敘明理由，檢附規格、功能、效益及價格比
較表，徵得機關書面同意後，以其他規格、功能
及效益相同或較優者代之。但不得據以增加契約
價金。其因而減省廠商履約費用者，應自契約價
金中扣除。

(一)契約原標示之廠牌或型號不再製造或供應。

(二)契約原標示之分包廠商不再營業或拒絕供應。

(三)因不可抗力原因必須更換。

(四)較契約原標示者更優或對機關更有利。

以B廠牌取代A廠牌交付標的物產品



◎採購契約要項21點(廠商要求變更契約)：(2/2)

(五)契約所定技術規格違反本法第26條規定。

屬前項第四款情形，而有增加經費之必要，其經
機關綜合評估其總體效益更有利於機關者，得不
受前項但書限制。

◎政府採購法第26條：在目的及效果上均不得限
制競爭。不得提及特定廠牌，但無法以精確之方
式說明招標要求，而已在招標文件內註明諸如
「或同等品」字樣者，不在此限。

以B廠牌取代A廠牌交付標的物產品



◎採購施行細則第25條：本法第26條第3項所
稱同等品，指經機關審查認定，其功能、效益、
標準或特性不低招標文件所要求或提及者。
(第1項) 招標文件允許投標廠商提出同等品，
並規定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出者，廠商應於
投標文件內敘明同等品之廠牌、價格及功能、
效益、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以供審查。
(第2項) 招標文件允許投標廠商提出同等品，
未規定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出者，得標廠商
得於使用同等品前，依契約規定向機關提出同
等品之廠牌、價格及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
等相關資料，以供審查。 (第3項)

以B廠牌取代A廠牌交付標的物產品



案例說明：

某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案，於101年8月14日議
價決標，同年8月17日召開施工前協商會議，
該次會議結論即做出推翻原規定部分施作之
決定，變更施作項目辦理契約變更事宜。契
約變更作業於101年9月11日決標，原契約價
金為25,680,000元，增加(加帳)金額為
16,545,232元(64.4%)，減少(減帳)金額為
9,006,480元(35.1%)，契約金額變更為
33,218,752元，契約變動累計的絶對值將近
原契約金額的100%，問題出在那裡？

決標後即辦理契約變更大幅更改原定履約內容



案例分析：
1、契約變更範圍過大，是否設計有誤？新增項
目，有無依規定辦理限制性招標簽辦、議價？
2、大幅變更原評選優勝者規劃及履約內容事項，
恐有招標評選公平性之質疑。
3、是否有採購錯誤行為態樣十二、(九)「任意
允許廠商辦理契約變更。」及十三、(六)「未公
正辦理採購」之情形。
4、工程會91年3月29日令頒「採購契約變更或加
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表」及其附記(二)
「變更部分之累計金額，指契約價金變更之『加
帳金額』及『減帳絕對值』合計之累計金額」。

決標後即辦理契約變更大幅更改原定履約內容



案例說明：
機關某採購案契約條款第20條第4款訂明：
「契約約定之採購標的，其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廠商得敘明理由，檢附規格、功能、效
益及價格比較表，徵得機關書面同意後，以
其他規格、功能及效益相同或較優者代之。
但不得據以增加本契約價金。其因而減省廠
商履約費用者，應自契約價金中扣除。…(四)
較契約原標示者更優或對機關更有利。」本
案機關同意廠商依契約前述條款情形提出優
規品，惟仍按廠商契約原報驗收，有何問題？

同意廠商變更規格，未確實評估有無因而減省履約費用須扣除價金



◎採購契約要項21點(廠商要求變更契約)：(1/2)

契約約定之採購標的，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廠
商得敘明理由，檢附規格、功能、效益及價格比
較表，徵得機關書面同意後，以其他規格、功能
及效益相同或較優者代之。但不得據以增加契約
價金。其因而減省廠商履約費用者，應自契約價
金中扣除。

(四)較契約原標示者更優或對機關更有利。

同意廠商變更規格，未確實評估有無因而減省履約費用須扣除價金



案例解析：某案契約條款第20條第4款：「契約
約定之採購標的，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廠商得
敘明理由，檢附規格、功能、效益及價格比較表，
徵得機關書面同意後，以其他規格、功能及效益
相同或較優者代之。但不得增加本契約價金。其
因而減省廠商履約費用者，應自契約價金中扣
除。…(四)較契約原標示者更優或對機關更有
利。」本案機關同意廠商依契約第20條第4款(四)
所訂情形提出優規品，惟…機關僅憑該廠商報價
即認定所提優規品價格高於原契約價格，未確實
評估該報價是否合理，有無因而減省履約費用而
須依約扣除之情形，又機關依原報型內容驗收。

同意廠商變更規格，未確實評估有無因而減省履約費用須扣除價金



案例說明：

機關辦理「活動中心拆除重建工程」採
購案，該拆除工程於109年決標，決標金
額1,522萬元，機關於110年獲市政府民
政局核定補助採購該活動中心之廚具、
空調及視聽音響等設備。嗣機關於同年4
月簽准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
規定，採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工程變更
設計逕洽原訂約廠商議價，追加金額206
萬元，機關辦理本案採購的問題為何？

誤用採購第22條第1項第6款追加不符法條原意之標的



案例解析：
1、依政府採購法第19條規定：「機關辦理公
告金額以上之採購，除依第20條及第22條辦
理者外，應公開招標。」
2、第22條第1項第6款規定：「機關辦理公告
金額以上之採購，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採限制性招標：六、在原招標目的範圍內，
因未能預見之情形，必須追加契約以外之工
程，如另行招標，確有產生重大不便及技術
或經濟上困難之虞，非洽原訂約廠商辦理，
不能達契約之目的，且未逾原主契約金額百
分之50者。」

誤用採購第22條第1項第6款追加不符法條原意之標的



案例解析：
3、該工程於109年決標，決標金額1,522萬元，機
關於110年獲上級機關核定補助…並於同年4月簽
准依採購法第22條1項6款規定，採限制性招標方
式辦理工程變更設計逕洽原訂約廠商議價，追加
金額206萬元，其中部分變更項目係購買原契約工
程以外之廚具、空調及視聽音響等設備，屬財物
採購且達公告金額，核與前開規定之「追加契約
以外之工程」要件不合，違反採購法規定，屬工
程會所列「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各款執行錯誤
態樣」第6款(四)：「洽原廠商追加契約以外之
『財物』。」錯誤態樣，相關人員核有疏失。

誤用採購第22條第1項第6款追加不符法條原意之標的



六、Q & A



報 告 完 畢

敬 請 指 教


